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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6部分：稀土矿山》

（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2019 年 11 月 15 日在其官网发布《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 2019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2019〕49 号），将该技术规范列入 2019 年度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号

201917011。委托相关单位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编制工作（拟申

报标准计划 TC93/SC7），包括《第 1 部分：通则》和《第 2 部分：煤炭矿

山》、《第 3 部分：金属矿山》、《第 4 部分：建材矿山》、《第 5 部分：化工矿

山》、《第 6 部分：稀土矿山》、《第 7 部分：油气矿山》等 7 个部分。江西理

工大学、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江西省地质局有色地质大队、中国自

然资源经济研究院、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等五家单位组建了《矿山生态修复

技术规范 第 6 部分：稀土矿山》（以下简称本规范）编制组，承担本规范制

订工作。 

（二）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研究阶段 

（1）2018.07～2018.09 资料收集 

收集了稀土矿山生态环境修复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文件、矿

山报告（修复方案、验收报告等）等资料，获取的资料满足本规范编制需要。 

（2） 2018.07～2018.09 大纲编制 

编制本规范大纲，确定适用范围、章节目次、主要条款等。邀请专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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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相关领导召开专家研讨会，讨论本规范编制大纲及主要内容。专家

提议本规范仅针对南方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岩矿型稀土矿的生态修复按《第

3 部分：金属矿山》规定执行。 

（3）2018.09～2019.02 现场调研 

① 赴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定南县、安远县、全南县、赣县等所辖足

洞、长坜、车头、打石坳、岗下、古田、冷坑、牛皮碛、铜锣窝、涂屋、西

坑、大埠等稀土矿区调研生态修复工程。 

② 赴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橙铈稀土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稀土采选尾水

微生物处理技术。 

③ 赴江西赣州市调研稀土矿山水污染防治措施：龙南县关西地下水污

染修复渗透反应格栅（PRB）技术、龙南县关西 2A 车间 50m3/d 清水淋洗

工程、龙南县关西小流域尾水收集处理站工程、赣县区大田乡调研废弃稀土

矿区重金属综合治理工程（一期）。 

（4）2018.10～2019.08 初稿编制 

① 参加《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一次专家研讨会（大纲研讨会）。 

② 结合第一次专家研讨会修改建议及龙岩稀土矿、龙南县和赣县区稀

土矿山调研情况，形成了规范初稿。 

③参加《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二次专家研讨会（初稿研讨会）。 

2、征求意见阶段 

（1）2019.09～2020.12 征求意见稿编制 

① 结合第二次专家研讨会修改要求，修改了规范初稿及编制说明。 

② 参加《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三次专家研讨会。结合第三次专

家研讨会修改要求，形成了规范征求意见稿。 

（2）2021.01～2021.10 征求意见稿修改 

① 2021 年 2 月，编制组向空间修复生态司汇报规范编制情况，生态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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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按照生态逻辑突出生态修复的内容、突出矿种矿山的特点”。 

② 据生态司“生态逻辑”思路对规范进行大修（包括框架结构、内容章

节、语言表述，等），再次形成了规范初稿。 

③ 参加《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专题研讨会（第四

次专家研讨会），汇报了修改后初稿，会议对各矿种提出了统一的大纲。 

④ 结合第四次专家研讨会修改要求，形成了规范征求意见稿。 

⑤ 参加各矿种“生态逻辑”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第五次专家研讨会）。 

⑥ 编制组再次向空间修复生态司汇报规范的编制情况，生态修复司原

则同意各矿种规范框架和内容，并提出修改建议。 

⑦ 结合空间修复生态司第二次反馈意见，再次形成了规范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 

① 2020 年 11 月，编制组将征求意见稿函送主管部门、矿山企业等相

关单位征求意见（详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② 2021 年 8 月，编制组将征求意见稿再次函送主管部门、矿山企业等

相关单位征求意见（详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③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9 日，自然资源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

（http://www.nrsis.org.cn/）挂网 30 天公开征集意见（无修改意见）。 

3、送审稿形成阶段 

（1）2021.11～2021.12 送审稿编制 

2021 年 11 月，对规范征求意见反馈情况进行讨论修改（第三次为挂网

征求意见，无修改意见），形成了规范送审稿。 

（2）2021.12 送审稿专家审查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保护与修复分技术委员会对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等 4 项标准，以视频会

议方式召开专家审查会，标委会专家提出了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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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批稿形成阶段 

2021 年 12 月 29 日，编制组召开报批稿研讨会（线上），对报批稿定稿

提出了修改意见和详细要求。 

根据送审稿专家审查意见和报批稿研讨会定稿要求，编制组对规范进

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本报批稿。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饶运章、王丹、陈光飞、宋勇、李海潘、符勋、陈

国梁、陈仁祥、陈飞、陈云嫩、张进德、余振国、白雪华、张德强、余洋。 

第一起草人饶运章全面负责规范编制工作，包括任务分工、进度安排、

内容编写、技术把关和成稿审定等，其他起草人负责分工内容的编写。 

主要起草人长期从事稀土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等工作，具有稀土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评估、验收、督查等

经验。主要起草人除 1 人为博士研究生外，其他人员全部具有高级职称，专

业包括地质、采矿、岩土、环境、水工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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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首次全面分析了稀土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涵盖的范围和技术指标

要求，首次在国内提出并规定了稀土矿山生态环境修复的内容和技术要求。

具体编制原则如下： 

（1）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要求和规定，编制本标准相关内容。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标准相

关内容。 

（3）尊重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

改变单纯工程修复的思维，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然修复效能。 

（4）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

宜耕则耕、宜果则果、宜林则林、宜水则水、宜建则建。 

（5）注重稀土矿山修复长期效益。按照技术可行、经济合理、谁投资

谁受益原则，确定修复方向，最大限度实现修复长期效益。 

（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4.2.2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修复定位（即城镇空间、农业空间、

生态空间），综合考虑矿山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条件、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危

害程度，以及周边资源环境承载力等要素，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

复理念，根据离子型稀土矿区的低山丘陵风化壳特征和多雨温暖潮湿特点，

依靠自然恢复能力，辅以必要的人工修复措施，对因稀土资源开发造成的矿

山生态破坏进行综合治理与系统修复，消除地质安全隐患，改善水土环境，

实施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有效恢复生态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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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HJ 651《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恢复治

理后的各类场地和景观相协调；恢复土地基本功能，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持

续利用；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指对矿产资

源勘探和采选过程中的各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采取人工促进措施，依靠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逐步恢复与重建其生态功能。 

据 TD/T 1036《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确定

应依据技术经济合理原则，兼顾自然条件与土地类型，选择复垦土地用途。

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建则

建。条件允许的地方，应优先复垦为耕地。 

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

色矿山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0]119 号）：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要加大矿产资源规划实施力度，将各级规划提出的绿色矿山建设目标任务

和具体要求予以落实，结合规划确定的矿山结构布局优化调整、资源高效利

用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等要求，切实统筹好新建和生产矿山、大中小型

矿山，以及各行业绿色矿山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据《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

[2016]63 号）：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倡导和培育绿色矿业，构建矿产资源开

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新格局；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鼓励矿山企

业按照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要求，编制

实施绿色矿山发展规划，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 

（2）5.2.5.2 稀土矿山生态问题严重程度等级 

依据矿山生态问题的分布、规模、特征、危害程度、严重程度，以及区

域重要程度等，将矿山场地主要生态问题严重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所列各

项指标（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景观、水土环境、土地损毁、水土流失、

水资源破坏、生态退化、区域重要性）中至少有一项达到“严重”或“重要”

则定为 I 级，至少有一项达到“较严重”或“较重要”且均未达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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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要”则定为 II 级，全部为“较轻”或“一般”则定为 III 级。 

Ⅰ级：场地存在重大地质安全隐患或重大水土环境问题，或存在严重土

地损毁、水土流失、水资源破坏、生态退化，导致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严重

损坏，或区域重要程度为重要。 

Ⅱ级：场地存在一定地质安全隐患或局部水土环境问题，或存在一定程

度土地损毁、水土流失、水资源破坏、生态退化，局部植被盖度与质量受到

影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较为完好，或区域重要程度为较重要。 

Ⅲ级：场地存在较轻地质安全隐患或较轻水土环境问题，或地表仅存在

少量土地损毁、水土流失、水资源破坏、生态退化，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完

好，或区域重要程度为一般。 

各指标及其等级（影响程度）划分，依据下列标准确定： 

① 地质安全隐患 

参照 DZ/T 022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表 E.1

地质灾害部分确定。考虑到闭坑矿山或废弃矿山远离居民区，威胁对象主要

为交通设施等财产，对威胁人员内容进行了删减。 

②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与破坏 

依据 DZ/T 022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表 E.1

地形地貌景观部分确定。 

③ 土地损毁 

依据 DZ/T 022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表 E.1

土地资源部分确定。 

④ 水资源破坏 

参照 DZ/T 022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表 E.1

含水层部分确定。 

⑤ 水土流失 

依据附录 B（即 SL 190《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表 4.1.2-2、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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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面蚀（片蚀）、沟蚀的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程度分级（轻度、中度、

强烈、极强烈、剧烈），再依据附录 A 建立矿山生态问题严重程度等级（严

重、较严重、较轻）与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程度分级的关系。 

⑥ 生态退化 

生态退化是生态系统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由生态基质、内在动能因素和

外在干扰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生态系统内在的物质与能量匹配结构的脆弱

性或不稳定性以及外在干扰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生态基质是植物生长的

承载体，主要是指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种颗粒状矿物质、有机物质、水分、空

气、微生物等。 

根据赣南废弃稀土矿山已治理项目统计，工程治理中的植被恢复 10 年

后，植物群落人工干涉效应该逐渐降低，逐渐演变为自然演替；当采用原地

浸矿等不剥离表土层开采工艺时，因南方低山丘陵地区气候温润，3 年内一

般可实现自然恢复。 

⑦ 区域重要程度 

参照 DZ/T 022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表 B.1

确定区域重要程度，有删改。 

⑧ 水土环境污染 

A、地表水：矿区边界处地表水 pH、氨氮、硫酸盐指标超过《稀土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定为“严重”；低于《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但超

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指标定为“较严重”；不超过《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Ⅲ类水指标定为“较轻”。 

B、地下水：矿区边界处地下水 pH、氨氮、硫酸盐指标超过《地下水质

量标准》Ⅳ类水指标定为“严重”；介于Ⅲ～Ⅳ类水指标定为“较严重”；不

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水指标定为“较轻”。 

C、土壤：修复场地周边存在耕地、园地、饮用水源地或居民区等土壤

环境敏感目标，且土壤中重金属砷、镉、六价铬、铅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97%E7%B2%92%E7%8A%B6/1273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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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第二类用地风险管制值定为“严

重”；修复场地周边存在耕地、园地、饮用水源地或居民区等土壤环境敏感

目标，或土壤中重金属砷、镉、六价铬、铅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定为“较严重”；

修复场地周边不存在耕地、园地、饮用水源地或居民区等土壤环境敏感目标，

且土壤中重金属砷、镉、六价铬、铅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定为“较轻”。 

（3）7.2.3.3.4  b)回填压脚即在坡脚堆填材料进行反压，材料可采用矿

山削坡岩土、砂质粘土等，应分层碾压，层厚 30～50cm，距表层 80cm 以

内填料压实度≥93%，距表层 80cm 以上填料压实度>90%。每隔 1m 宜设置

10～20cm 透水层，透水层可用土工布、砂砾、碎石、卵石等组成。 

稀土矿山地质灾害治理过程中，应尽量就地取材，利用尾矿进行回填压

脚，但尾矿含泥砂量高易冲刷流失，应分层碾压压实并设置透水层，排出回

填体中的水。据 JTG/T 3610《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路床填筑，每层最

大压实厚度<300mm，顶面最后一层压实厚度应≥100mm。据 GB/T 38509《滑

坡防治设计规范》：回填土压实度应不低于 0.9。 

（4）7.2.3.3.4  c)支（拦）挡工程主要对剥采区、原地浸矿区坡面采用

锚固，对坡脚采用挡土墙、抗滑桩、锚拉桩等，堆积区及淤积区坡脚宜设置

挡土墙或护脚墙。 

对不允许削坡或削坡工程量太大或仅用削坡法达不到稳定要求的边坡，

应进行边坡加固，并根据不同的边坡条件选用不同的加固措施，包括注浆加

固、外加挡墙、锚杆（索）、格构锚固、抗滑桩及综合支挡结构等。边坡加

固后的坡体应达到稳固状态，加固工程应与周围自然景观相协调，并与当地

降水条件、土壤类型和植被覆盖情况和谐一致。 

（5）7.2.3.4.4 剥采区、堆积区、淤积区应充分利用自然沟谷修筑截排

水系统；凹坑场地的水面应设置防洪排水系统；治理恢复为农林草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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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蓄水养殖的场地也应设置排水系统。剥采区的截排水系统可采用现浇、

浆砌、预制等结构，堆积区宜采用现浇结构，淤积区宜采用现浇结构或生态

水沟。截排水沟断面应根据地表水汇流量和地下水涌水量，参照 JTG/T D33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设计。 

稀土矿山的固体废物含泥砂量较高，受大气降水及地表径流影响，极易

受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及二次污染，截排水是关键；池浸和堆浸工艺开采后

的尾砂堆积区和淤积区，透水性强，截排水沟的基础极易变形，宜采用抗剪

性能更好的现浇砼，并尽量避免采用预制块砌筑的形式。 

（6）7.2.3.5.1 矿山土地修复应全局考虑，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综合分

析区域地理气候、人文乡俗等特点及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和

规划设计及可持续利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提高恢复治理与开

发利用的可行性与整体性。 

据 DZ/T 022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编制规范》、TD/T 1031.1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后的场地应达到

对人类和动植物不构成威胁、对周边环境不产生影响和污染，并与周边生态

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景观相协调，土地基本功能得到恢复并因地制宜实现

可持续利用，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的目标。 

矿山露采场（坑）、露采边坡以及资源勘查、开发挖损及引起的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矿山地质灾害破坏，矿山废土石、废渣堆、尾矿库区等压占

所导致的植被资源破坏的需进行土地复垦（植被恢复与重建）。稀土矿山的

土地复垦工作应兼顾自然条件与土地类型，选择复垦土地的用途，因地制宜，

综合治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建则建。条件允

许的地方，应优先复垦为耕地。 

（7）7.2.3.6.1 结合治理区实际情况确定乔、灌、草物种，优先选择耐

酸性强、抗病虫害、成活率高的乡土或先锋物种，植物类型可按《矿山生态

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D 选用。7.2.3.6.2 植被重建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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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乔、灌、草套种及多草种混播，兼顾生物多样性及矿山恢复后的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 

植被恢复工程的要求：① 根据治理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林（草）地类型，

优先选择稳定性好、抗病虫害能力强的乡土树种（草种）。② 植被恢复工程

设计应宜林则林、宜草则草，鼓励乔灌草套种混播，兼顾治理区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③ 对于采用常规绿化方法无法实现植被恢复的特殊治理区域，

可设计采用生态植被毯法、普通喷播、挂网客土喷播、土工格室法、三维网

植被恢复法、原生植物移植、高大乔木遮挡、植生袋法、堆土袋法、藤蔓植

物攀爬法和鱼鳞坑种植法等特殊绿化方法。 

（8）7.2.3.6.4 土质边坡植被重建应设置防冲刷措施，避免水土流失；

坡面植草宜选用生态毯、挂网（三维网）等措施。 

池（堆）浸工艺开采的稀土矿，其尾矿堆（淤）积体的泥砂含量较高，

雨水冲刷极易造成水土流失，此外，场地平整后的边坡以及植被恢复初期的

边坡受雨水冲刷也极易造成水土流失，所以应选用生态植被毯、三维植被网、

挂网喷播等防冲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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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

经济效果 

编制组成员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及赣南 10 多年离子型稀土矿山治理实践

经验总结，结合稀土矿山生态修复特点，提出了如下量化指标： 

1、7.2.1.5.2 原地浸矿区的植被覆盖率≥85%，或剥采区、堆积区、淤

积区等裸露面积≤0.1 hm2，或剥采区的高陡边坡基岩坡度≥60°且高度≥30m。

宜采取拆除废弃设施、封闭修复场地等措施进行自然恢复。 

2、原地浸矿区的植被覆盖率<85%；或剥采区、堆积区、淤积区等裸露

面积 0.1～0.2hm2宜辅助再生修复。 

3、剥采区、堆积区、淤积区等裸露面积≥0.2hm2，或工业场地则均须生

态重建。 

4、7.2.3.3.4 b) 回填压脚即在坡脚堆填材料进行反压，材料可采用矿

山削坡岩土、砂质粘土等，应分层碾压，层厚 30～50cm，距表层 80cm 以

内填料压实度≥93%，距表层 80cm 以上填料压实度>90%。每隔 1m 宜设置

10～20cm 透水层，透水层可用土工布、砂砾、碎石、卵石等组成。 

5、原地浸矿区的注液井（孔）应回填，收液巷应封堵，封堵厚度≥1.5m，

并设置泄水孔。 

6、7.2.3.4.2 剥采区、堆积区边坡的治理措施主要有削方（坡）、加固、

护坡等工程。边坡加固、防护等应满足 GB 50330《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a) 削方工程：总体实现挖高填低、挖填平衡，且剥采区边坡角不宜超过

60°、台阶高度不宜超过 8m，堆积区边坡角不宜超过 45°、台阶高度不宜超

过 6m。 

7、7.2.3.6.3 小于 25°边坡可选用撒播或喷播植草复绿；25°～60°边坡宜

选用喷播植草复绿；大于 60°边坡应在安全稳定前提下，采用自然恢复或选

用爬藤类植物、穴（槽）栽灌草、生态基材等措施或坡脚种植乔木遮挡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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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3.6.6 植被重建工程结束三个月后，苗木成活率不低于 70%、草地

覆盖率不低于 80%；一年后苗木成活率不低于 85%、草地覆盖率不低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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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1、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国际标准和国外无此类标准。 

2、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我国（江西赣南）是离子型稀土矿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在离子型稀土矿山

开采及生态环境修复技术方面有着丰富生产实践经验，国外无此类标准，《矿

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6 部分：稀土矿山》的制定，可达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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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不违背现有法律、法规、标准，是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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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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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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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政府主管部门组织专门的标准发布会，举办管理部

门和企业主管人员的培训班，以便更好使用标准、推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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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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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